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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權限介紹



權限介紹



校內權限介紹

主要通報人

帳號權限最大，唯一

能進行通報與結案兩

個動作的帳號，每間

學校只能有一位。

大多由教務處註冊組

擔任。

導師

於第一線進行學生的

中離填報，可對自己

所填報的中離案件進

行追蹤輔導。

輔導人員

能對校內所有中離案

件進行追蹤輔導。

一級主管

能檢視/查閱校內所有
中離案件及統計資料。

※請依業務需求申請帳號



二、帳號相關作業流程



帳號相關作業流程-帳號註冊
【帳號權限為導師、輔導人員、一級主管(非校內主通人員) 】

１註冊

於系統右上角點選

「註冊」，進行資料

填寫，填寫完畢後提

交申請。

２通知

提交申請後，請主動

向貴校主要通報人員

告知已完成註冊帳號，

或靜待主要通報人審

核。

３審查

若主要通報人員確認

帳號申請資料無誤後，

即可啟用帳號。（系

統將自動發信）

４收信

請至註冊時所填寫的

電子信箱收取開通信

件，並設定密碼，即

完成流程，始得登入

系統。



帳號相關作業流程-帳號註冊
【帳號權限為主要通報人員】(大多用於新設立之學校/尚未擁有主要通報人之帳號學校)

１填寫申請單

請於系統的資料下載

處下載「教育部中途

離校學生通報系統-

帳號申請單」，填寫

並核章掃描。

２註冊

點選系統首頁右上角

的「註冊」進行資料

設定，並上傳核章完

成之「帳號申請單」，

提交申請。

３發文

若您為國教署轄管之學

校，請發文並檢附申請

單至國教署；

若您為教育局處管轄之

學校，請發文並檢附申

請單至教育局處，再由

教育局處函文至國教署。

４審查

待國教署確認帳號申

請單與註冊資料無誤

後將啟用帳號。

（系統將自動發信）

５收信

請至註冊時所填寫的

電子信箱收取開通信

件，並設定密碼，即

完成流程，始得登入

系統。



帳號相關作業流程-帳號移轉（異動）
【帳號權限為主要通報人員】

1新任註冊

新任主通於於系統右

上角點選「註冊」，

進行資料填寫，填寫

完畢後提交申請，由

原主通啟用帳號。

(導師、輔導人員、一級主

管權限均可）

2移轉申請

原主通於系統資料下載

處下載「移轉申請表」

並填寫核章；再登入系

統於左邊功能列「權限

異動申請」選擇欲移轉

權限之帳號，並將核章

後移轉申請表掃描上傳

至系統。

3發文

若您為國教署轄管之

學校，請發文並檢附

申請單至國教署；

若您為教育局處管轄

之學校，請發文並檢

附申請單至教育局處，

再由教育局處函文至

國教署。

4審查啟用

國教署審核通過後，原主

通之帳號會自動降為一級

主管且停用，新任主通請

至註冊時所填寫的電子信

箱收取開通信件，並設定

密碼，即完成流程，始得

登入系統。

（系統將自動發信）



帳號相關作業流程-帳號移轉（異動）
【帳號權限為校內一般人員】

新主通有

校內一般老師帳號

1移轉申請

新主通於系統資料下載「移轉申

請表」，填寫並陳核完畢後，登

入系統於「權限異動申請」上傳

核章後申請單即可。

2發文

若您為國教署轄管之

學校，請發文並檢附

申請單至國教署；

若您為教育局處管轄

之學校，請發文並檢

附申請單至教育局處，

再由教育局處函文至

國教署。

3審查啟用
若國教署確認帳號申請

資料無誤後，將停用舊

主通帳號，啟用新主通

帳號；新主通請至註冊

時所填寫的電子信箱收

取開通信件，並設定密

碼，即完成流程，始得

登入系統。

（系統將自動發信）

此情況適用於舊主通無進行前一頁的流程(例:已離校、不便聯繫)時，新主通能透過此方式進行主通移轉

新主通沒有

校內一般老師帳號

新主通於系統資料下載「帳號申

請表」，填寫並陳核完畢後，於

系統首頁的「註冊-主通申請」

填寫申請資料，並將申請單上傳

至系統。



帳號申請表單
帳號移轉表單

帳號相關作業流程-帳號申請、移轉表單下載



帳號相關作業流程-帳號移轉（異動）
【帳號權限為主要通報人員】

上傳陳核完畢之移轉申請表



帳號相關作業流程-帳號移轉（異動）
【帳號權限為導師、輔導人員、一級主管(非校內主通人員) 】

上傳陳核完畢
之移轉申請表



忘記密碼

１

2

點選登入

點選忘記密碼



忘記密碼

3

輸入帳號名稱及申請帳號時所填寫的信箱

帳號及信箱全對顯示此訊息

資料有誤顯示此訊息



三、填報及通報



案件狀態

待通報

送出填報 通報 建議結案

追蹤中 待結案

結案

已結案

取消結案

結案退回通報退回

填報

暫存

通報通報



離校種類

中
途
離
校
通
報
系
統

中途離校

無故缺曠連續
達三日以上

休學

轉學

長期缺課

【離校種類說明】

舊版中途離校通報系統離校種類為:
• 無故缺曠連續達三日以上
• 休學
• 長期缺課
• 轉學

新版中途離校通報系統離校種類依照要點調整
為左圖:
• 中途離校(含無故缺曠連續達三日以上、休學)
• 轉學
• 長期缺課

※學生放棄學籍無須進行通報
※長期缺課
日間部：指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二十六條規定，全學期缺課節數達
修習總節數二分之一，或曠課累積達四十二節之學生。

進修部：指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全學期缺課
節數達修習總節數二分之一，或曠課累積達三十六節之學生。

【長期缺課通報特別說明】
• 填通報流程和中離、休學相同；不同的地方是長期缺課一旦通報不用進行結案

(本學期必為長缺身分)，學期結束，將會自動結案。
• 若學生於長缺期間進行其他三項離校行為，可直接於符合之離校種類新增通報，

屆時於長缺之案件將暫時結案。
• 若學生中離/轉學通報，在一個學期內結束，學生將自動恢復到長期缺課身分，

學期結束自動結案。

【無故缺曠案件轉休學案件特別說明】
目前為避免統計上的疑慮，無法如舊中離一樣直接更改
離校種類，需先將已通報之無故缺況案件進行結案，再
行通報休學案件。



結案條件

中途離校學生預防追蹤及復學輔導實施計畫



結案條件

休學 無故 轉學



填報及通報流程
【帳號權限為主要通報人員、導師】

新增填報

點選「新增填報」

將開啟輸入學生身

份證字號，系統將

執行學籍資料勾稽。

【續下頁，視窗1】

１
基本資料

系統自動帶入學生

學籍基本資訊，並

填寫學生其它基本

資料(*為必填欄位)，

填寫完畢後點選

「提交/下一頁」。

【續下頁，視窗２】

２
案件資料

填寫學生本次中離

案件資料，可進行

「暫存」或「提

交」。

【續下頁，視窗3】

３ 通報/結案

【通報案件】

主要通報人員確認欲通報

之案件資料無誤即可進行

通報。

(通報/結案欄位為箭頭圖示)

【結案案件】

主要通報人員確認欲結案

件之案件確實符合結案條

件，即可進行結案。
(通報/結案欄位為箭頭圖示)

5
追蹤紀錄

【通報案件】

填報提交成功後，請務必

新增一筆追蹤紀錄，否則

將無法由主要通報人員完

成通報。
(通報/結案欄位為上鎖圖示)

【欲結案案件】

若學生已符合結案條件，

請於新增最新一筆追蹤記

錄時，在建議結案選項勾

選是，否則將無法由主要

通報人員完成結案。
(通報/結案欄位為上鎖圖示)

4

全新機制



追蹤紀錄最後勾選項目：
「建議結案」選項選擇「是」，方可轉為

待結案，並由主通完成結案。

﹌學籍系統帶入基本學籍資訊，填寫學生資料﹌

﹌﹌﹌﹌填寫案件資料﹌﹌﹌﹌

【視窗1】

【視窗2】 【視窗3】

新增案件資料完成後：
「追蹤紀錄」需新增一筆，方可轉為待通

報，並由主通完成通報。

追蹤紀錄機制



【通報列表狀態說明】

文件圖示：點選後

1.基本資料

2.案件資料

3.追蹤紀錄

上鎖圖示：無法點選，

表示無權限。

更多功能圖示：點選

1.列印(通報表單)

2.異動協助追蹤人員

(主要通報人員權限)

案件可進行通報/結案

完成結案

填報及通報流程



四、追蹤紀錄



追蹤紀錄撰寫

1.點選追蹤記錄

點選文件圖示，點選追蹤

紀錄

2.新增追蹤記錄

如為第一筆追蹤紀錄，於填

報送出後自動跳出追蹤紀錄

視窗；若為後續之新增追蹤

紀錄，此介面將顯示先前所

撰寫之追蹤紀錄，請點選右

上角新增追蹤紀錄。

3.追蹤記錄撰寫

點選新增後，系統會自動帶出

學生相關資料，確認無誤後依

序向下填寫，選擇符合實際情

況之選項。

若同學有符合結案條件，即可

在追蹤紀錄最下方將建議結案

勾選為是，並選擇符合之結案

條件。



追蹤紀錄撰寫

1

2

3
點選填報表單-追蹤紀錄

點選新增追蹤紀錄



追蹤紀錄撰寫

4 65

撰寫重點即可



追蹤紀錄撰寫

建議結案事由因離校種類而有所不同，可參
考前述之結案條件說明

Q:如果學生原本不是我所填
報的，並無協助追蹤權限，
現在我是導師，要如何追蹤
他&撰寫追蹤記錄呢?

A:請主通異動協助追蹤人員，
使老師能看到該生案件即可。



五、異動協助追蹤人員



異動協助追蹤人員

1 點選更多功能 2
點選異動協助追蹤人員



異動協助追蹤人員

3 確認學生姓名無誤後，點選:選擇人員



異動協助追蹤人員

4 列表會出現「只有」導師權限的帳號

5 設定成功即會顯示系統提示訊息，並於畫面顯示該導師
帳號，該導師也可登入系統確認是否可查閱該生案件。

6 若日後需移除該導師撰寫追蹤紀錄之權限，將其權限停用即可。



六、其他功能介紹



查詢



中途離校學生通報系統-查詢
【帳號權限為主要通報人員、一級主管】

【功能說明】

1.輸入查詢開始、結束日期

即可搜尋該區間內案件資。

料

2.可增加輸入身分證或姓名

針對單一學生進行案件查詢。



帳號管理



中途離校學生通報系統-帳號管理
【帳號權限為主要通報人員】

【功能說明】

帳號列表：查看本校所有帳
號列表

查看功能：可瀏覽該筆帳號
使用者資訊，並進行電子郵
件、連絡電話、狀態、帳號
類別進行調整更新。

正常：表示帳號正常登入使用。

停用：表示帳號無法登入使用。

已認證：表示帳號已完成開通使
用。

未認證：表示帳號已完成開通使
用。



統計報表



統計報表
【帳號權限為主要通報人員、一級主管】

【流程說明】

1.選擇「統計表單」項目

2.調整起始及終止日期

3.選擇統計時間類別

4.選擇年齡

5.選擇學制別

6.查詢



設定



設定
【帳號權限為(校內非主通人員)導師、輔導人員、一級主管】

【功能說明】

個人資訊：點選編輯後可進
行自己的密碼修改。



設定
【帳號權限為(校內非主通人員)導師、輔導人員、一級主管】



設定
【帳號權限為主要通報人員】

【功能說明】

個人資訊：修改密碼

單位資訊：修改單位全銜、
住址、連絡電話
（尚未開放）

學生輔導機制辦理：實施計
畫&編組表上傳
（尚未開放）

學生輔導機制辦理情形填報
（尚未開放）



設定
【各權限修改帳號資訊設定資料說明】

國教署
自行修改密碼

主要通報人
自行修改密碼

縣市教育局處
自行修改密碼

一般校內權限
自行修改密碼

可修改電話、信箱

可修改電話、信箱、姓名
※備註：

主要通報人員、縣市承辦須調整個人資

訊，請以公文方式函送告知國教署進行

修改。

一般學校權限(校內非主通人員)僅能由

各校主通修改電話、信箱，其他欄位暫

時無法調整。



七、系統常見問題



系統常見問題

Q1:我忘記我的帳號密碼怎麼辦呢?

A1 :帳號可以詢問貴校主通；密碼只要知道註冊帳號時所使用的信箱及帳號即可使

用忘記密碼功能。

Q2:要怎麼判斷學生該不該通報?能不能結案?

A2 :只要符合前述四項離校種類即須通報；反之，必須符合前述結案條件才可結案。

(放棄學籍不用通報、穩定在校外打工/工作不能結案)

Q3:學生滿幾歲可以不用通報?

A3:依照法規規定成年為20歲，系統會於輸入身分證時確認年齡，已滿20歲不開放

填報；也會定期檢視追蹤中之案件，若有滿20歲之同學系統將自動將其案件結案。



系統常見問題

Q4:填報時由系統自動帶出的基本資料錯誤該怎麼辦呢?

A4 :新中離系統所帶出的資料是由學籍系統抓的，請致電學籍系統更改資料。

Q6:結案時系統跳出提示訊息:學生學籍所在地與學籍不符該如何處理?

A6 :結案選項的返校復學及其他高中職就讀有進行學籍所在的比對，請老師致電學籍系統查

詢，學籍系統可協助老師確認學校報出去的學籍異動流程是否有問題，或來電中離系統，

由客服人員協助致電學籍系統進行確認。

Q5:為什麼沒辦法通報/結案?

A5:此兩功能只有主要通報人可進行，請先確認帳號權限；若為主要通報人卻無法進行通報

/結案，請先確認是否有至少一筆追蹤紀錄(才能通報)及是否有開啟建議結案(才能結案)



系統常見問題

Q7:轉入五專該如何通報/結案呢?

A7 :如果是先休學或先無故缺曠連續三日才轉入五專，於建議結案選擇就讀專科以上學校即

可結案；若是要直接通報轉學-轉入五專，目前尚未列於系統的預定轉出學校下拉式選單內。

Q8:轉入國外學校該如何通報/結案呢?

A8:系統主要列管國內學校，轉入國外學校系統無法比對學籍，故不能直接通報轉學。國內

學籍應先通報休學再以出國留學/移民做結案，或放棄學籍。

Q9:轉入感化教育學校該如何通報/結案呢?

A9 :全台共四間感化教育學校，名義上雖是轉入，但學籍不會進入該校，而是會轉入與該感

化教育學校合作之學籍轉入學校，請先行聯繫確認轉入學籍之合作學校，再進行通報，並

以法院裁定收容做結案。



系統常見問題

Q10:特教學校無學籍者該如何通報?

A10 :學生基本資料有部分欄位介接學籍資料，少部分特教學生之學籍不在此資料庫，目前

請先使用紙本通報。



感謝聆聽

系統客服電話：（049）2910960轉3785、3765、3971
系統服務信箱：leaver@mail.ncnu.edu.tw
週一至週五(上班日) 上午9:00~12:00、下午1: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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